
投保须知及声明 

 

一、投保须知 

1.本保险产品仅限在中国大陆有固定居住地的人士投保。本产品承保公司为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。 

2.网上投保为您提供电子保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，数据电文是合法的合同表现形式，电子

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3.您应如实填写投保信息，并就我们提出的询问据实告知,否则我们有权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》第十六条的规定

解除保险合同且不承担赔偿责任： 

（1）订立保险合同时，保险公司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，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。 

（2）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，足以影响保险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

险费率的，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。 

（3）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，保险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，不承担赔偿责任，并不退还保

险费。  

（4）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，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，保险公司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

险事故，不承担赔偿责任，但退还保险费。 

4.我公司 2016 年第 2 季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638.24%，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638.24%，偿付能力充足率已达到

监管要求。 

5.本保险产品您所缴纳的保费为含税保费，其中包含 6%增值税 

二、投保声明 

1. 投保人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团体授权，向保险人投保本险种，所有投保操作和内容已获得认可，所有被保险人均为与投

保单位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，该产品的保障内容以及保险金额已向被保险人进行了明确说明，并征得其同意。 

2. 投保人已就保险事宜与全部被保险人进行了宣导和沟通，凡参与该保险的全部被保险人均符合险种条款所约定（包括

但不限于责任免除、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、保险金申请与给付等）的投保条件，并了解保障内容且同意由投保人统一

办理投保事项，投保人已认真阅读并正确理解条款和投保须知的所有内容，并接受上述内容，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

合同的依据。 

3. 本产品投保填写以及所附的被保险人清单中的各项事实均属实，并作为本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，如有隐瞒或不实告知，

投保人愿承担由此带来的法律后果，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任何事故，保险人可不承担任

何责任。 

4.投保人同意你公司通过手机（包括手机短信）、E-mail 适时提供保险信息服务。 

三、健康告知 

本保险项下被保险人均满足健康告知的要求： 

①近一年内无健康检查异常（如血液、超声、影像检查、病理检查等）或 2 年内住院的被保险人； 

②过去两年内被保险人投保人身保险或健康保险时，没有出现被保险公司拒保、延期或者附加相关条件承保的情况； 

③被保险人目前及过往未患有或被告知患有下列疾病： 

癌症、恶性肿瘤、白血病；癫痫病、精神病、神经系统疾病（包括帕金森氏病、阿尔兹海默症）；任何眼耳鼻喉口腔

疾病或不正常；结核病、慢性支气管炎、呼吸系统或肺部疾病；心功能不全、高血压病、冠心病、心肌病等任何心脏

及血管疾病；胃肠肝胆脾疾病或肝炎携带者（包括急慢性肝炎及暴发型肝炎）；肾病、肾结石或任何生殖泌尿系统疾

病；糖尿病、甲状腺疾病或任何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；性病、HIV 抗体阳性者、艾滋病及其并发症；风湿病、关节炎

等骨关节系统疾病；任何身体不正常、瘫痪、残疾、畸形、缺损、受伤或功能性缺损疾病；重大器官移植；严重烧烫

伤；其他任何严重慢性疾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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